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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季度

报告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丁鸿敏、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陆利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姚红霞声明

:

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１

，

１１１

，

９２３

，

９５３．３６ １

，

０８７

，

４０２

，

４３４．０９ ２．２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８５１

，

２８８

，

９１１．７６ ７９８

，

６４４

，

５９１．９１ ６．５９％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４６０

，

２７３

，

６４２．７７ １２．９６％ １

，

１４３

，

９８１

，

４５５．３０ １２．０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３１

，

１０３

，

８６４．５８ ８４．９３％ ５７

，

１８９

，

６６１．２７ ８５．８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２６

，

６３９

，

２３１．５３ ９４．３３％ ４６

，

９９６

，

０７３．４９ ６５．１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１１２

，

３０１

，

４０５．９９ １８５．３０％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７ １３３．３３％ ０．１２ １００．００％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７ １３３．３３％ ０．１２ １００．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３．７３％ １．６４％ ６．９２％ ３．０３％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１

，

１０８

，

３９８．１３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

的政府补助除外）

３

，

８３３

，

９２３．４６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７

，

１５３

，

８２３．２５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

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１

，

８４９

，

０７９．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

，

２１３

，

６３０．０２

减：所得税影响额

２

，

２１８

，

５８５．９４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３１９

，

４２０．１０

合计

１０

，

１９３

，

５８７．７８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

,

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

,

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３１

，

６９２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

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德华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３３．２７％ １６１

，

１１９

，

９９０

质押

５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

广发小盘成长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３５％ １１

，

３６２

，

０３９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中融

－

聚盈

１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９６％ ９

，

５０２

，

９８３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专

用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４９％ ７

，

２００

，

０００

彭威翔 境内自然人

１．２２％ ５

，

９２４

，

２４３

陆利华 境内自然人

１．２０％ ５

，

８３４

，

６３７ ５

，

２９６

，

９６８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广发中证

百度百发策略

１００

指数型证券投资

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７１％ ３

，

４２４

，

４００

邱建兵 境内自然人

０．７１％ ３

，

４２１

，

５００

李玉民 境内自然人

０．５９％ ２

，

８４４

，

７７０

沈付兴 境内自然人

０．５２％ ２

，

５２９

，

６２４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

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德华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１６１

，

１１９

，

９９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６１

，

１１９

，

９９０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

广发小盘成长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１

，

３６２

，

０３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１

，

３６２

，

０３９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中融

－

聚盈

１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９

，

５０２

，

９８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９

，

５０２

，

９８３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专

用账户

７

，

２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７

，

２００

，

０００

彭威翔

５

，

９２４

，

２４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９２４

，

２４３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广发中证

百度百发策略

１００

指数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３

，

４２４

，

４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４２４

，

４００

邱建兵

３

，

４２１

，

５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４２１

，

５００

李玉民

２

，

８４４

，

７７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８４４

，

７７０

沈付兴

２

，

５２９

，

６２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５２９

，

６２４

林云青

２

，

２４５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２４５

，

０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以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与前十名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情况。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前十大股东沈付兴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２

，

５２９

，

６２４

股，实际合计持股

２

，

５２９

，

６２４

股。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报告期内杨德侠通过“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专用账户”进行约定购回初始交易

,

交易数量

7,

200,00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1.49%,

2

、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

一

)

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的原因说明

1

、货币资金比期初减少

83,630,784.44

元

,

减少比率

42.39%,

主要系本期购买理财产品投入增加

;

2

、应收票据比期初增加

2,012,268.67

元

,

增加比率

478.04%,

主要系公司期末尚未到期托收的应收票据金

额增加

;

3

、预付帐款比期初增加

7,932,116.08

元

,

增加比率

28.17%,

主要系子公司采购马六甲细木工板预付款增

加

;

4

、其他应收款比期初减少

2,044,610.96

元

,

减少比率

33.18%,

主要系子公司应收出口退税减少

;

5

、其他流动资产比期初增加

137,261,228.93

元

,

增加比率

76.14%,

主要系公司本期购买理财产品增加

;

6

、在建工程比期初增加

4,246,251.96

元

,

增加比率

60.14%,

主要系募投项目仓储中心投入增加

;

7

、短期借款比年初减少

19,958,049.83

元

,

减少比率

80.04%,

主要系子公司德华兔宝宝进出口有限公司本

期归还了部份流动资金外币借款

;

8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比期初减少

1,849,079.00

元

,

减少比率

93.77%,

主

要系公司

2014

年期末未交割远期结售汇交易已陆续在

2015

年交割

,

对本期末未交割远期结售汇按

2015

年

9

月

30

日远期外汇汇率确认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

9

、预收帐款比期初增加

8,503,472.23

元

,

增加比率

43.55%,

主要系子公司本期预收货款增加

;

10

、应付利息比期初减少

13,597.51

元

,

减少比率

70.44%,

主要系子公司德华兔宝宝进出口有限公司本期

流动资金借款减少

;

11

、递延收益比期初增加

2,731,826.73

元

,

增加比例

74.08%,

主要系公司及子公司本期收到的与资产相关

或与以后期间收益相关的政府拨付款项增加

;

12

、其他非流动负债比期初减少

8,324,550

元

,

减少比例

42.86%,

主要系公司第二个等侍期的股权激励限

售股将在一年内解禁

,

因此由其他非流动负债转至其他流动负债列示

;

13

、其他综合收益比期初增加

574,301.98

元

,

增加比例

53.10%,

主要系子公司德华兔宝宝工贸有限公司本

期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增加。

(

二

)

利润表项目变动的原因说明

1

、财务费用同比减少

357,734.92

元

,

同比减少

111.88%,

主要系公司本期汇兑损失减少

;

2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同比增加

5,111,239.13

元

,

同比增加

156.68%,

主要系公司远期结售汇业务按资产负

债表日远期外汇汇率确认的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减少

;

4

、投资收益同比增加

5,101,025.31

元

,

同比增加

1,044.93%,

主要系子公司本期购买理财产品收益增加

;

5

、营业外收入同比减少

3,176,133.45

元

,

同比减少

31.17%,

主要系政府补助同比减少

;

6

、营业外支出同比减少

1,179,925.98

元

,

同比减少

36.24%,

主要系本期处置非流动资产损失减少

;

7

、营业利润同比增加

31,034,232.88

元

,

同比增加

100.07%,

主要系本期营业收入同比增加

,

相应销售毛利

增加

;

投资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同比增加所致

;

8

、所得税费用同比增加

3,300,172.43

元

,

同比增加

49.09%,

主要系本期利润总额增加

,

相应应纳税所得额

增加

;

9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同比增加

26,420,973.86

元

,

同比增加

85.87%,

主要系营业收入同比增加

,

销售毛

利相应增加

;

投资收益与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同比增加

;

10

、少数股东损益同比减少

683,120.88

元

,

同比减少

150.55%,

主要系本期控股子公司净利润同比减少所

致。

(

三

)

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的原因说明

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

72,938,957.02

元

,

增加比率

185.30%

。主要系公司本期销售收

入增加

,

货款回收同比增加所致

;

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

100,378,863.00

元

,

减少比率为

159.68%

。主要系本期公司购买

理财产品支付的现金及购买非流动资产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

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

74,123,974.66

元

,

减少比率

181.97%

。主要系吸收投资收到的

现金减少及本期归还流动借款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

一

)2015

年

3

月

23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

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

1

、股票激励计划简述

(1)2014

年

1

月

2

日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

(

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

草案

)

》”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以及《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2)2014

年

1

月

2

日

,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激励计划

(

草案

)

》等议案

,

并审核通过了

首期激励对象名单。

(3)

公司随后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

申报了本次激励计划的备案资料

,

并

就上述事项与证监会进行了沟通。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

,

公司对《激励计划

(

草案

)

》进行了修订

,

形成

了《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

(

以下称“《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

稿

)

》”

)

并再次提交中国证监会备案。

2014

年

1

月

17

日

,

中国证监会对公司报送的草案确认无异议并进行了备

案。

(4)2014

年

1

月

24

日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激

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及其摘要

,

全体独立董事对公司《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及其摘要发表了同意的补充

独立意见。

(5)2014

年

2

月

18

日

,

公司召开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了《关于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

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议案》

,

并授权董事会办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

(6)2014

年

2

月

24

日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授予等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同日

,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第二十次会议亦就上述议案发表了核查意见。

(7)2014

年

3

月

12

日

,

公司披露了《关于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的公告》。首次授予的

1,423

万股限制性股票的

授予日为

2014

年

2

月

24

日

,

上市日期为

2014

年

3

月

14

日。

2

、经董事会确认

,

《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及其摘要》设

定的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已成就

,

授权公司证券投资部为本次符合资格的

48

名激

励对象办理限制性股票解锁具体工作。

第一期解锁数量为

426.90

万股

,

占公司总股本

48,424.978

万股的

0.88%

。名单具体如下表所示

:

姓 名 职 务

获授予限制性股

票数量

（万股）

已解除限售的

数量

（万股）

第一期可解锁限制

性股票数量（万股）

剩余未解锁限制

性股票数（万股）

一、高级管理人员

陆利华 副董事长、总经理

２１５ ０ ６４．５ １５０．５

倪六顺 副总经理

１４５ ０ ４３．５ １０１．５

徐 俊

董事、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

１４６ ０ ４３．８ １０２．２

徐应林 董事、副总经理

１２５ ０ ３７．５ ８７．５

姚红霞 董事、财务总监

１５０ ０ ４５ １０５

卓 艳 副总经理

６２ ０ １８．６ ４３．４

小 计

８４３ ０ ２５２．９ ５９０．１

二、母子公司其它核心管理、技术（业务）人员

其它激励对象共计

４２

名

５８０ ０ １７４ ４０６

合计

１

，

４２３ ０ ４２６．９ ９９６．１

上述

48

激励对象中

,

陆利华、徐俊、徐应林、姚红霞为董事

,

倪乐顺、卓艳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

根据《上市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及其他法律、法规和《激励计划》的相关

规定

,

其所持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后

,

每年可上市流通股份数量为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

3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共

4,269,000

股

,

股份上市流通时间为

2015

年

4

月

3

日。

(

二

)

公司因筹划对公司有影响的重大事项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

,

经公司申请

,

公司股票于于

2015

年

6

月

1

日开市起停牌。经公司进一步了解并确认正在筹划的重大事项为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后

,

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27

日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

(

具体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27

日刊登在《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公告

)

。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6

月

29

日开市时起继续停

牌。

2015

年

7

月

1

日

,

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

,

并

披露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

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2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公告

),

同意公司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停牌期间

,

公司根据相关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业务

,

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的公告。

2015

年

9

月

28

日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等。具体方案已于

2015

年

9

月

29

日刊载于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实施过渡期后的后续监管安排》的通知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直通车业务指引

(2015

年修订

)

〉

(

深证上〔

2015

〕

231

号

)

》等文件的相关要求

,

深

圳证券交易所需对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相关文件进行事后审核。

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

公司股票

(

股票简称

:

兔宝宝

,

股票代码

:002043)

于

2015

年

10

月

19

日

(

星期

一

)

开市起复牌。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解

锁条件成就的公告

２０１５

年

０３

月

２５

日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

书（草案）

２０１５

年

０９

月

２９

日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三、公司或持股

5%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德华集团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

通过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

的股份数量，每达到公司

股份总数

１％

时，在该事实

发生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

作出公告。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长期

报告期内严格履

行以上承诺，未有

违反该承诺的事

项发生。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

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

所作承诺

全部发起人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丁

鸿敏

不从事与公司相同的生产

经营与业务

２００４

年

０４

月

０１

日

长期

报告期内承诺人

严格履行上述承

诺，未有违反该承

诺的事项发生。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

承诺

德华集团控股股

份有限

自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６

日起

６

个月

内不减持所持有兔宝宝的

股票。

２０１５

年

０７

月

０６

日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６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５

日

报告期内承诺人

严格履行上述承

诺，未有违反该承

诺的事项发生。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

下一步计划（如有）

无

四、对

2015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２０１５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变动幅度

１２０．００％

至

１５０．００％

２０１５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９

，

４１３

至

１０

，

６９８

２０１４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万元）

４

，

２７９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１

、公司专卖店营销网络建设快速推进，在实现江、浙、沪、皖等周边市场全覆盖后，快

速向全国其他地区拓展，在营销促销、新产品推广和营建支持等全方位支持下，各专

卖店的单店销售额快速提升，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实现较快增长；

２

、品牌建设成效显

著，公司持续加强品牌宣传，加大广告投放力度，“兔宝宝”的品牌知名度、美誉度和

影响力不断提升，在家装建材市场整体疲弱的形势下，兔宝宝的市场占有率得到进

一步提高；

３

、成品家居业务快速增长、电子商务

Ｏ２Ｏ

业务稳步开展；

４

、信息化平台的

全面运用、智能柔性化订单管理系统的投入，使得产、供、销实现无缝对接，全面提升

了运行和管理效率。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2015年10月23日

证券代码:002043� � � �证券简称:兔宝宝 公告编号:2015-073

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15

年

10

月

17

日以书面或电子形式

发出会议通知

,

于

2015

年

10

月

22

日在公司总部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8

名

,

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8

名。

本次会议的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丁鸿敏先生主持

,

公司监事和非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

,

本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

一、以赞成票

8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公司严格按照《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

完成了

2015

年度三季度报告及摘

要的编制工作。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该报告签署了书面确认意见

,

公司监事会出具了书面审核意见。

三季报全文及其正文见巨潮资讯网

(http://cninfo.com.cn)

上

,

三季报正文同时刊登在

2015

年

10

月

23

日的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二、以赞成票

8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理财和信

托产品投资及委托贷款业务的议案》。

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保障投资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

同意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41,000

万元

的闲置资金

(

其中

:

闲置募集资金

11,000

万元、闲置自有资金

30,000

万元

)

购买保本和非保本型理财产品、信托

产品和进行委托贷款业务

,

在上述额度内

,

资金可以滚动使用。在额度范围内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丁鸿敏

先生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使

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理财和信托产品投资及委托贷款业务的的公告》。

特此公告。

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3日

证券代码:002043� � � �证券简称:兔宝宝 编号:2015-075�

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理财

和信托产品投资及委托贷款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5

年

10

月

22

日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理财和信托产品投资及委托贷款业务的议案》

,

同意公司在不超

过人民币

11,000

万元额度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

,

在不超过人民币

30,000

万元额度内使用

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和非保本型理财产品、信托产品和进行委托贷款业务

,

在上述额度内

,

资金可循环使用。

授权公司管理层在上述额度内具体实施和办理相关事项

,

授权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一年内。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

一、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概况

(

一

)

投资概况

1

、投资目的

:

提高闲置募集资金利用效率

,

增加公司和股东收益。

2

、投资额度

:

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1,000

万元。在上述额度内

,

资金可循环使用。

3

、投资品种

:

主要投向低风险、短期

(

不超过一年

)

的保本型理财产品

,

不得用于证券投资

,

不得购买涉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涉及风险投资的品种。

4

、投资期限

:

自董事会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5

、决策程序

:

此项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实施。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

二

)

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1

、投资风险

(1)

公司购买的保本型理财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

,

受宏观经济影响

,

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政策及市场

波动的影响。

(2)

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介入

,

因此投资的实际收益不可预期。

2

、风险控制措施

(1)

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银行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

,

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

,

将及时采取

相应的保全措施

,

控制投资风险。

(2)

公司内审部负责对本项授权投资进行审计监督

,

每个季度末应对各项投资进行全面审查

,

并根据谨慎

性原则对各项投资可能的风险与收益进行评价

,

向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报告。

(3)

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

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一旦发

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的情况

,

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

,

控制投资风险。

(4)

公司董事会负责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并在定期报

告中详细披露各项投资及损益情况。

二、使用闲置自有资金投资概况

(

一

)

投资概况

1

、投资目的

:

提高闲置自有资金利用效率

,

增加公司和股东收益。

2

、投资额度

:

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0,000

万元。在上述额度内

,

资金可循环使用。

3

、投资品种

:

主要投向保本型和非保本型理财产品、信托产品和委托贷款业务。不得直接或间接用于其

他证券投资

,

不得购买以股票及其衍生品及无担保债券为投资标的信托产品。

4

、投资期限

:

自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5

、决策程序

:

此项议案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实施。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

二

)

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1

、投资风险

(1)

公司购买的保本和非保本型理财产品、信托产品以及委托贷款业务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

,

但金融市

场受宏观经济影响

,

不排除上述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2)

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介入

,

因此投资的实际收益不可预期。

2

、风险控制措施

(1)

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银行理财产品投向、委托贷款项目进展情况

,

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

,

将

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

,

控制投资风险

;

(2)

公司内审部负责对本项授权投资进行审计监督

,

每个季度末应对各项投资进行全面审查

,

并根据谨慎

性原则对各项投资可能的风险与收益进行评价

,

向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报告。

(3)

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

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一旦发

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的情况

,

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

,

控制投资风险。

(4)

公司董事会负责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并在定期报

告中详细披露各项投资及损益情况。

三、实施方式

在额度范围内

,

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在该额度范围内行使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

,

包括但不

限于

:

选择合格专业理财机构作为受托方、明确委托理财金额、期间、选择委托理财产品品种、签署合同及协

议等

;

授权公司财务总监负责组织实施

,

公司财务部具体操作。

公司董事会负责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并在定期报告

中详细披露各项投资及损益情况。

四、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坚持“规范运作、防范风险、谨慎投资、保值增值”的原则

,

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

,

在确保募投项

目建设和生产经营等资金需求的前提下

,

利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适度进行低风险的投资理财业务

,

不

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正常生产经营资金周转需要

,

不影响公司业务的正常发展。通过适度

理财

,

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增加公司收益

,

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五、公司承诺

公司承诺在近

12

个月内不存在下述行为

:

1

、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

2

、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

公司承诺在购买理财、信托产品和进行委托贷款后的

12

个月内不实施下述行为

:

1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2

、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

3

、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

六、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意见

(

一

)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目前经营情况良好

,

财务状况稳健

,

资金充裕

,

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保障投资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和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和非保本型理财产品、信托产品

和进行委托贷款业务

,

有利于在控制风险前提下提高公司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

,

能够获得一

定的投资效益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

,

不会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

,

不会对公

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因此

,

我们同意公司在不超过人民币

11,000

万元额度内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

,

同意公司在不超过人民币

30,000

万元的额度内使用闲置自有资金

购买保本型和非保本型理财产品、信托产品和进行委托贷款业务。

(

二

)

监事会意见

公司目前财务状况良好

,

自有资金充裕

,

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保障公司流动资金和投资资金安全的前

提下

,

公司在额度范围内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和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低风险

理财产品、信托产品和进行委托贷款业务

,

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能够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

,

符合公司和

全体股东的利益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

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相关审批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同意公司在不超过人民币

11,000

万元额度内使用

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

,

同意公司在不超过人民币

30,000

万元的额度内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

保本型和非保本型理财产品、信托产品和进行委托贷款业务。

(

三

)

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申万宏源”

)

认为

:

1

、 兔宝宝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和使用闲置自有资金投资保本和非保本型理财

产品、信托产品和进行委托贷款业务的事项已经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

,

全体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

独立意见

,

监事会也出具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

上述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

务备忘录第

30

号

:

风险投资》、《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7

号

:

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有关规定

,

不存

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形

,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运行和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

2

、保荐机构将持续关注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

督促公司在实际使用前履行相关决策程序

,

确保该部

分资金的使用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

切实履行保荐机构职责和义务

,

保障公司全体股东利益

,

并对募集资金实际

使用及时发表明确保荐意见。

基于以上意见

,

申万宏源对兔宝宝本次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和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理

财产品和信托产品投资及进行委托贷款业务的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

2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

3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理财产品、信托产品投资及委托贷款业务的

独立意见

;

4

、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

本理财产品的核查意见。

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3日

股票代码:002043� � � �股票简称:兔宝宝 公告编号:2015-076

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15

年

10

月

17

日以传真或电子邮件

的形式发出会议通知

,

于

2015

年

10

月

22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

3

人

,

实际出席

监事

3

人

,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姚礼安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会议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以下决议

:

一、以同意

3

票

,

弃权

0

票

,

反对

0

票

,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5

年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

经审核

,

监事会认为

,

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

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

会的规定

;

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

,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没有发现参与季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二、以同意

3

票

,

弃权

0

票

,

反对

0

票

,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理财和信托产品

投资及委托贷款业务的议案》

;

与会监事一致认为

:

公司目前财务状况良好

,

自有资金充裕

,

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保障公司流动资金和

投资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

公司在额度范围内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和使用部分闲置自

有资金购买低风险理财产品、信托产品和进行委托贷款业务

,

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能够获得一定的投

资效益

,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

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相关审批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同意公司在不超过人民币

11,000

万元额度内使用

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

,

同意公司在不超过人民币

30,000

万元的额度内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

保本型和非保本型理财产品、信托产品和进行委托贷款业务。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理财和信托产品投资及委托贷款业务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5-071)

详见

2015

年

10

月

23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10月23日

证券代码:000997� � � �证券简称:新大陆 公告编号:2015-073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锁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２．

本次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为

１８２

名，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７１８．９９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０．７６８％

。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锁期解

锁条件已经成就，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

个解锁期解锁的议案》。现就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简述

１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１

日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

表了独立意见。其后公司向中国证监会上报了申请备案材料。

２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公司对《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进

行了修订，并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公司独立董事对激励计划

发表了独立意见。

３

、激励计划经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后，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８

日，公司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召开了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

＞

的议案》、《关于

＜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

的议案》、《关于提请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董事会被授权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

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限制性股票所必须的全部事宜。

４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６

日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 《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 确定本次激励计划的限制性股票授予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６

日；独立董事对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认为激励对象主体资格

确认办法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同意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的授予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６

日，并

同意向符合授予条件的

１８９

名激励对象授予

１０２７

万股限制性股票。

５

、 公司董事会在授予股票的过程中，

１

名激励对象因离职丧失购买权，

４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放弃认

购。因此，公司激励计划实际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１０２７

万股减少到

１００７

万股，授予对象由

１８９

名减少到

１８４

名。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公司收到

１８４

位激励对象缴纳的出资款，共计人民币

８８６１．６

万元。致同会计师事务

所就激励对象缴款事项出具了验资报告。本次

１００７

万股份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

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登记手续，上市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６

、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８

日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公司计划将预留限制性股票授出，授予日

为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８

日，其中授予

１６

名激励对象

１１３

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

１９．４７

元。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

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激励对象主体资格确认办法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监事会确认本次获

授预留权益的激励对象作为公司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且满足《激励计划》规定的获授

条件，同意激励对象按照《激励计划》有关规定获授限制性股票。

７

、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８

日，公司实施了

２０１４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５２０

，

３３６

，

６６６

股为基数，以

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８

股。公司首次授予股份的数量由

１００７

万股相应增加至

１８１２．６

万股。

８

、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锁期

解锁条件是否成就情况及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激励对象曹炜于锁定期内主动辞职，不予解锁；激励对

象冯瑞芳所处的业务单元业绩考核不达标，不予解锁；激励对象张望珍个人考核结果为合格，个人层面的解

锁比例为

８０％

，除上述

３

人外，其他激励对象均满足解锁比例

１００％

的条件。因此，本次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第一次解锁人员由原来的

１８４

人调整至

１８２

人，解锁股数由原来的

７２５．０４

万股调整至

７１８．９９

万股。公司将对

不予解锁等股份进行回购操作。

９

、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锁期解锁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 同意

１８２

名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在第一个解锁期解锁， 解锁数量为

７１８．９９

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０．７６８％

。

二、 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设定的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情况

（一）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自首次限制性股票授予之日起计算，最长不超过

４

年。在授予日后的

１２

个月为股票锁定期。在锁定期内，激励对象根据本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予以锁定，不得转让。限制性股票

锁定期后

３６

个月为解锁期。在解锁期内，若达到本计划规定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条件，激励对象可在授予

日起

１２

个月后、

２４

个月后、

３６

个月后分三期分别申请解锁所获限制性股票总量的

４０％

、

３０％

和

３０％

。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６

日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确定本次激励计划的限制性股票授予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６

日。公司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于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６

日锁定期届满。

（二）激励计划设定的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达成情况说明

股权激励计划设定的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 达成情况

１

、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１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

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２

） 最近一年内

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３

） 中国证监会认定

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锁条件。

２

、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１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

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员；（

２

）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

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３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的情形；（

４

）公司董事会认定的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的情形。

激励对象曹炜在考核期内主动离职 ，根据《公司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与激励对象签署的《限

制性股票授予协议书》的有关条款的规定，将对

曹炜的限制性股票未解锁部分回购注销。 其他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锁条件。

３

、公司业绩考核要求：等待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均不得低于授予日前最近

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且不得为负； 相比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净利润增长

率不低于

１５％

，

２０１４

年扣除控股子公司新大陆地产公司损益后的净利润

增长率不低于

２０％

，

２０１４

年的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１３．１％

。（以上 “净利

润”指：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净利润

增长率与净资产收益率指标均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作为计

算依据）。

２０１４

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均高于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的平均水平且为正；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净利润为

２５５８８．９７

万元，同比

２０１３

年增长

１８．２５％

， 扣除控股子公司新大陆地产公司损益

后的净利润为

１４８３３．８１

万元， 同比

２０１３

年增长

２４．８３％

；

２０１４

年的净资产收益率为

１４．５６％

。综

上，公司业绩考核符合解锁条件。

４

、业务单元业绩考核要求：激励对象当年实际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与其所属业务单元上一年度的业绩考核挂钩，根据各业务单元的业绩完

成情况设置不同的业务单元层面的解锁比例。

除激励对象冯瑞芳所处的业务单元业绩不达标

外，其他各业务单元均完成相应的考核业绩。

５

、激励对象业绩考核要求：当年实际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同时与其

个人上一年度的绩效考核挂钩，具体比例依据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结

果确定。

除激励对象张望珍个人层面的解锁比例为

８０％

，

其他激励对象的考核结果均在良好以上， 满足

第一期解锁比例

１００％

的条件。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公司股权激励计划中规定的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已经

成就，并根据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授权，同意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首

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锁的相关事宜。

三、审批程序

１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锁期解锁的核实意见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是否

成就情况及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经核查：本次可解锁激励对象资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

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２

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３

号》（以下合称“《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及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激励对象

可解锁限制性股票数量与其在考核年度内个人绩效考核结果相符， 且公司业绩指标等其他解锁条件已达

成，可解锁的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２

、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公司的经营业绩、激励对象及其个人绩效考核等实际情况，均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及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部分第一期解锁条件的要求，解锁条件已经成就。本次可解锁

１８２

名激励对象符合解锁资格条件，其

作为本次可解锁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因此，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同意公司按照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锁的相关事宜。

３

、监事会审核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后认为，公司

１８２

名激励对象解锁资格合法有效，满足公司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锁期解锁的条件，公司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

已经成就，同意公司办理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锁的相关事宜。

四、本次限制性股票第一次解锁股份上市流通的相关安排

１．

本次解锁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２．

本次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为

１８２

名，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７１８．９９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０．７６８％

。

３

、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激励对象及可解锁限制性股票数量

姓名 职务

获受限制性股票

数量（万股）

本期计划可解锁限制性

股票数量（万股）

剩余未解锁限制性

股票数量（万股）

林学杰 董事

２７ １０．８０ １６．２０

徐志凌 财务总监

２３．４ ９．３６ １４．０４

王栋 董事会秘书

１４．４ ５．７６ ８．６４

公司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子公司主要

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工程）人员及董事会认为对

公司有特殊贡献的其他人员（

１８１

人）

１７４７．８ ６９３．０７ １０５４．７３

合计

１８１２．６ ７１８．９９ １０９３．６１

注：

１

、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核查，激励对象曹炜于锁定期内主动辞职，不予解锁；激励对象

冯瑞芳所处的业务单元业绩考核不达标，不予解锁；激励对象张望珍个人考核结果为合格，个人层面的解锁

比例为

８０％

，除上述

３

人外，其他激励对象均满足解锁比例

１００％

的条件。因此，本次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解锁实际人员

１８２

人，解锁股数

７１８．９９

万股。

２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

业务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激励对象中的公司董事林学杰、高级管理人员徐志凌、王栋所持限制性

股票解除限售后，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为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份，剩余

７５％

股份将继续锁定。

五、本次解锁后公司股本变动情况

变动前 变动股份 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

） 股份数量（股） 股份数量（股） 比例（

％

）

一、限售流通股（或非流通

股）

２２

，

１８０

，

７２８ ２．３７ －６

，

９９５

，

５２０ １５

，

１８５

，

２０８ １．６２

股权激励限售股

１８

，

１２６

，

０００ １．９４ －７

，

１８９

，

９２０ １０

，

９３６

，

０８０ １．１７

高管锁定股

４

，

０５４

，

７２８ ０．４３ １９４

，

４００ ４

，

２４９

，

１２８ ０．４５

二、无限售流通股

９１４

，

４２５

，

２７０ ９７．６３ ６

，

９９５

，

５２０ ９２１

，

４２０

，

７９０ ９８．３８

三、总股本

９３６

，

６０５

，

９９８ １００．００ ０ ９３６

，

６０５

，

９９８ １００．００

注：本次解锁后公司股本变动具体数据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上市公司

股份结构表为准。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锁期解锁的独立意见；

４．

福建创元事务所关于公司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锁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５．

股权激励计划第一期解除限售申请表。

特此公告。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3日

2015年 10 月 23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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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70� � � �证券简称：亚太药业 公告编号：2015-071

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股票（证券简称：亚太药业，证券代码：

002370

）交易价格

连续两个交易日内（

2015

年

10

月

21

日、

10

月

22

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说明及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1

、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公司分别于

2015

年

10

月

13

日和

2015

年

10

月

21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上发布了《二〇一五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

告书（草案）》和《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修订稿）》等相关公告，披露了公司停

牌期间筹划的非公开发行股票和重大资产购买等事宜的相关资料。

除此之外，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

段的重大事项。

3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4

、近期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5

、经查询，公司控股股东浙江亚太集团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陈尧根先生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期间均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票行为。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

露的事项；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

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

、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

、公司分别于

2015

年

10

月

13

日和

2015

年

10

月

21

日披露了《二〇一五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浙江亚

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和《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

案修订稿）》，详细披露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和重大资产购买等事项的风险因素。

3

、公司于

2015

年

8

月

15

日披露了《

2015

年半年度报告》，预计

2015

年

1-9

月份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变动幅度为

45%-65%

，截至本公告日，该经营业绩预计不存在需要修正或者调整的情况。

4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3日

证券代码：000592� � � �证券简称：平潭发展 公告编号：2015-090

中福海峡(平潭)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股份部分

解押、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本公司接到控股股东山田林业开发（福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山田林业

"

）的通知，获悉山田林

业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进行解押、质押。

2014

年

10

月

29

日， 山田林业将其持有的本公司的

1,300

万股股份质押给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

分行（详见

2014

年

10

月

31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

2014-105

】号公告）。因业务需要，山田林

业于

2015

年

10

月

20

日办理了上述

1,300

万股股份的解押手续，本次解押股份占公司总股份的

1.53%

。

2015

年

10

月

20

日， 山田林业继续以其持有的本公司

1,300

万股股份为福建华闽进出口有限公司向中国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行申请

4,000

万元人民币流动资金提供质押担保，并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

截止本公告日， 山田林业持有本公司

304,061,203

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份的

35.88%

， 已累计冻结股份

168,580,000

股，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的

55.44%

，占公司总股份的

19.89 %

。

特此公告。

中福海峡（平潭）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0592� � � �证券简称：平潭发展 公告编号：2015-091

中福海峡(平潭)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福海峡（平潭）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分别于

2015

年

7

月

13

日、

2015

年

8

月

20

日召开的

第八届董事会

2015

年第八次会议和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公司

2015

年第一期员工持股

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及相关议案。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方案具体详见

2015

年

7

月

14

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

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刊载的相关公告，公司于

2015

年

9

月

23

日披露了《关于员工持股计划实施

进展的公告》（详见公司

2015-083

公告）。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

见》相关要求，现将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本公告日， 兴证资管鑫众

23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已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购买公司

股票

21.96

万股，成交金额为

2,999,008.00

元人民币，成交均价为人民币

13.6567

元

/

股。

公司将持续披露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福海峡（平潭）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300162� � � �证券简称：雷曼股份 公告编号：2015-077

深圳雷曼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深圳雷曼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已于

2015

年

10

月

23

日在中国

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深圳雷曼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2日

证券代码：300153� � � �证券简称：科泰电源 公告编号：2015-064

上海科泰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科泰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已于

2015

年

10

月

23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

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上海科泰电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3日

证券代码：300113� � � �证券简称：顺网科技 公告编号：2015-078

杭州顺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杭州顺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已于

2015

年

10

月

23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

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查阅。

杭州顺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3日

证券代码：300356� � � �证券简称：光一科技 公告编码2015-071号

光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光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于

2015

年

10

月

23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

站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光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3日


